
職災實錄：<<主題：施工架上作業因未戴用安全帽，致勞工

頭部撞擊後墜落死亡>> 

災害發生經過： 

郭姓民宅屋主因房屋老舊，委託郭○○進行房屋修繕工程。101 年 9 月

11 日上午 8時 30 分許，郭○○所僱勞工蔡○○（男性；51 歲）偕同其叔叔於

民宅修繕工地 1樓從事鋼筋組立作業，災害發生當時，蔡員站立於單層框式

鋼管施工架上與一旁架下叔叔（目擊者）對談，過程中疑似蔡員後退踩空而

重心不穩，致施工架向前傾倒，蔡員頭部撞擊後方牆面後墜落地面(墜落高

度約 1.7 公尺)，其叔叔見狀立即上前扶持並喊叫其他勞工電話撥叫救護車，

經緊急送往淡水馬偕醫院急救，延至 9月 12 日上午 10 時 55 分不治死亡。 

災害預防對策： 

1. 雇主對於進入營繕工程工作場所作業人員，應提供適當安全帽，並使其正確

戴用。(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第 11-1 條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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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一、災害現場鋼筋組立作業所使

用之施工架(紅圈為勞工站

立位置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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